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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地名规划编制，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传承城市文脉，提高地名管理水

平，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规划和自然资源

标准化工作规划（2021-2025）》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北

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京市监发〔2022〕14 号）的

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吸取科研成果，并在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规划准备；5.

规划设计；6.规划成果；7.报审与应用。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调整重名规定；2.调整地名片区规定；3.

增加通名规定；4.调整图纸制作导引；5.新增传统地名使用规定。

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负责

管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织实施，标准日常管理机构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中心，北京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邮编：100871）。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具体工作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

需要修改与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反馈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中心，

联系电话：010-55595000，邮箱：bjbb@ghzrzyw.beijing.gov.cn。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大学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http://www.baidu.com/link?url=T1QA7IP9uZdD5mC6JWOS0cMMSpeLBhf4e0Y3-d4h_tIrOVG19CZj3Uzi5nUZVZcl
http://www.baidu.com/link?url=T1QA7IP9uZdD5mC6JWOS0cMMSpeLBhf4e0Y3-d4h_tIrOVG19CZj3Uzi5nUZVZ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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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地名规划编制，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提高地名管理

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车站，公

园、广场、绿地，地名片区等人文地理实体，山体、水体等自然地理实体，其他

类型地理实体的地名规划编制。单独的地名命名参照本标准执行。

1.0.3 地名规划编制应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规划为依据，坚持尊重

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规范有序的原则，符合北京的功能定位。

1.0.4 地名规划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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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地名 geographical names

对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2.0.2 地名规划 geographical names planning

在一定时期内，对规划区域内地名体系的构建，对各种地理实体名称进行符

合法规和标准化要求的设计。属于城乡规划的专项规划。

2.0.3 通名 generic terms of geographical names

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

2.0.4 专名 specific terms of geographical names

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的词。

2.0.5 地名原点 origin of geographical names

地名最初出现的地理位置。

2.0.6 存量地名 stock geographical names

特定区域内，正在使用和曾经使用的全部地名。

2.0.7 传统地名 conventional geographical names

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

2.0.8 创意地名 innovative geographical names

根据区域历史、地理、文化、功能等特征设计的新地名。

2.0.9 地名文化遗产 cultural herita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承载较丰富的历史文化、地理特征和民俗等信息的地名。

2.0.10 地名体系 system of geographical names

特定区域内，具有内在联系或空间关系的地名组合而成的整体。

2.0.11 地名片区 district of geographical names

由规划道路或自然地理实体等围合的片状地名命名区域。

2.0.12 派生地名 derived geographical names

由原生地名（或主地名）引申出的新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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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地名规划编制应包括规划准备、规划方案设计、规划成果形成三个阶段。

3.0.2 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组成部分的地名规划，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应

统一部署，多方参与，科学决策，按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完成审批；单独编制的

地名规划在完成后应经过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公示、审批四个阶段。审批通过

后，对社会公布使用。

3.0.3 地名规划的内容应包括地名资源分析、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名名称设计

等。

3.0.4 地名规划编制应充分结合现代数字技术，提升编制水平，加强数字共享。

3.0.5 地名规划不宜更改正在使用的地名。确需更改时，应进行社会风险及经济

成本评估分析并征求各方面意见。

3.0.6 地名规划的期限应与相应的城乡规划期限一致。

3.0.7 地名规划批准之后，应为相应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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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准备

4.0.1 地名规划准备应包括资料收集、地名调查、资料整合与地名资源分析。

4.0.2 地名规划编制单位应主动向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属地政府等相关主管

部门了解地名规划的要求，并收集所需的规划资料和地名档案。

4.0.3 资料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档案资料：地名命名、更名、撤销文件，与地名相关的其他档案；

2 文献资料：历史文献、考古成果、民俗资料、风景园林资料、文物古迹

资料与当代研究成果、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等；

3 城乡规划文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道路等专项规划的文本和

说明等；

4 图纸资料：城乡规划图、现状图、历代地图等。

5 电子数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资料的电子化数据。

4.0.4 地名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存量地名，包括道路、行政区划、居民点、地名片区、基础设施、建筑

物、名胜、古迹、景观及自然地理实体等的名称；

2 民间沿用的非标准地名或地名的简称、俗称等；

3 地名沿革、文化内涵和指代范围；

4 区、镇（乡）域界线或行政村界线，门牌、楼牌设置情况等；

5 公众意愿及政府相关部门意见。

4.0.5 资料整合与地名资源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规划区域的历史沿革、城乡发展概况和文脉特征；

2 规划区域内地名资源特征：

1）正在使用地名的数量、类别、分布及可识别性；

2）存量地名的沿革与特点、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3）地名体系与区域规划的关系；

4）当前地名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5）已消失地名的收集和分析；



5

6）已公布的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3 进行地名文化遗产分析，制定地名分级保护名录；

4 制作地名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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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规划设计应依据规划准备中的地名资源分析、区域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确定地名规划设计的主导思想、规划原则和地名体系框架。

5.1.2 规划区域范围较大时，可根据不同功能区、城乡布局特点、自然环境特点、

历史文化特征，将规划区域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地名区域，分别设定各区域地

名规划的主题。

5.1.3 规划区域范围较大时，新的地名规划体系中宜保留一定数量的原有地名。

5.1.4 地名设计一般应包括通名设计和专名设计。

5.1.5 地名规划设计应名实相符。通名应符合所指地理实体的种类与规模，专名

应体现所在区域的自然、人文特征或规划功能。

5.1.6 采词用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得使用外文及其他符号；

2 地名中的数字用汉字；

3 选择易于接受和便于识别的字、词，使用当地传统地名特殊用字时除外；

4 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严禁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

5 不得用外国人名、地名作地名；

6 不得用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品牌名称、商标名等作地名；

7 不得直接用事业单位名称作地名；

8 不得依据北京市域外的行政区划名称作地名；

9 包含专名和通名在内的单一地名字数不宜超过 6 个字。

5.1.7 使用传统地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使用传统地名，并原址或就近保护；新建、改建或扩建道路与原有

道路位置重合或紧邻时，宜采用原有道路的传统地名命名；

2 列入由北京市政府公布的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须原址保护，不得

随意改变或撤销；未列入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应原址利用，当难以直接

使用时，可派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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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持地名文化遗产集中区域的传统地名体系稳定。

5.1.8 使用存量地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贴近地名原点；

2 选用知名度高、指代地理实体大、存续时间久的地名；

3 尊重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照顾民众使用习惯；

4 存量地名资源不足时，可采用创意地名。

5.1.9 应遵守下列有关重名的规定：

1 同一类型地理实体，专名用字相同、通名相同视为重名，专名用字相同、

通名不相同不视为重名；读音相同、用字不同不视为重名，但须避免在同一或邻

近区域内使用；

2 不同类型的地理实体，专名用字相同或读音相同不视为重名；

3 高速路桥梁、城市干路及其桥梁、片区、轨道交通车站、大型公园和绿

地、主要河渠等在全市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名；

4 城市支路、小型公园绿地在区级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名；街坊路在区级行

政区域内不宜重名；

5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为避免拟采用的重要存量地名重名，可在专名前后

加限定词；

6 拟定地名前，应在地名数据库中查重。

5.1.10 确需命名的其他类型地理实体，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5.2 地名片区

5.2.1 地名片区的名称设计应依据城乡规划，结合地域特点，划分地名片区，确

定名称。

5.2.2 地名片区范围划定时，应充分对接城乡规划所确定的街区范围，可由一个

或多个街区所构成，也可在街区的基础上统筹考虑重要的城市空间自然边界、路

网格局、行政区域界线等因素进行优化、细化。

5.2.3 地名片区命名应优先选用区域内历史悠久、辐射面广、知名度高、指位性

强的存量地名。

5.2.4 以城市功能区命名地名片区时，应加具有指位性的限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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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较大范围地名片区的内部分区可采用序列化的命名方式。

5.2.6 街区或村庄整体迁移需要异地使用原地名时，应加限定词与原地名区分。

5.2.7 地名片区名可以包括专名和通名，也可以仅有专名。

5.3 道路

5.3.1 通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快速路”“大街”“街”“大道”“路”“巷”“条”“胡同”“斜街”

“小街”“夹道”等作为道路通名；

2 “快速路”只用于城市规划中的快速路通名；

3 “街”“路”可用作各级道路的通名；

4 “大道”仅用于特别重要的主干路，一般场合不宜使用；

5 “大街”应用于主干路的通名或次干路商业街的通名；

6 “巷”应用于支路或街坊路的通名；

7 “条”应用作成组支路的通名并与序数词组合使用；（图 5.3.1-1）

8 “夹道”可用作街坊路的通名；

9 老城和古村镇内原有道路通名为“胡同”的应保留；

10 绿地中的道路通名不宜用“街”；

11 在新建区域，可用不同通名区分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道路，正在使用

的道路通名与规定不符时，应保留原有通名；

12 斜向道路的通名应以与道路夹角不大于 45度的一方为准。（图 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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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1 通名“条”的使用 图 5.3.1-2 斜向道路通名使用

5.3.2 专名设计可采用数字、方位词或其他字、词等作序列化命名，序列化命名

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序列化命名的道路应分布在同一区域，长度相近，相互平行或对称；

2 须保留北京老城内原有的道路名称序列；

3 新建道路的序列化命名排序可选择下列方式：

1）东西走向的道路宜由北向南排序，南北走向的道路宜由东向西排序；

2）由中心向外排列的道路，宜从中心向外排序；

3）毗邻城市建成区的道路序列，宜由建成区向外排序；

4）由交通枢纽向外排序。

4 以数字序列化命名的道路不宜超过 5 条。

5.3.3 道路分段命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道路平面交叉口划分路段；道路交叉点为下穿涵洞或上跨桥梁时，不

宜用来分段；

2 支路与主干路平面交叉时，中心城区主干路两侧的支路路段宜分别命名；

3 同一道路超过一定长度的，宜分段命名；

4 需分别命名的路段可采取下列方式：

1）在同一专名前后加方位等限定词命名；

2）用不同专名分别命名；

3）名称后面加带有序数词、方位词或其他限定词的“段”。

5 穿越城乡规划建设区域的过境公路、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的辅路可单独命

名；

6 因道路延伸需调整现行路名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1）东西走向道路向西延伸的路段可采用原路名；向东延伸的路段不应使

用原路名；确需采用原路名时，应在原专名前后加方位等限定词。

2）南北走向道路向南延伸的路段可采用原路名；向北延伸的路段不应使

用原路名；确需采用原路名时，应在原专名前后加方位等限定词。

3）主干路延伸路段为次干路时，可采用与主干路相同的路名；主干路延

伸路段为支路时，不宜采用同一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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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形道路需要分两段命名时，应以“U” 形顶点附近的道路交叉

口为分隔点分别命名，没有交叉点时，可以“U” 形顶点为分隔点分别命名。（图

5.3.3）

图 5.3.3 “U” 形道路分段命名原则

8 城市支路的较短岔路可单独命名，也可与该支路同名。

9 “L” 形道路需整体命名时，应以长边作为通名和专名的命名主体。

10 上下行道路间隔过大时，宜增加限定词以便于识别。

5.4 桥梁、隧道

5.4.1 桥梁的通名可采用“大桥”“桥”“立交桥”“过街桥”等。

5.4.2 桥梁专名宜采用当地正在使用的地名；特殊情况下，可采用所跨河流或道

路名称作桥梁专名，遇重名时，应冠以限定词。

5.4.3 当两桥相距较远时，不宜采用相同专名加序数词、方位词的命名方式。

5.4.4 高速路、快速路与城市道路、铁轨立体交叉形成桥梁时，应在交叉位置命

名。

5.4.5 跨越多条道路、河流等的高架桥可根据所跨道路、河流分段命名，主桥不

宜整体命名。

5.4.6 立交桥匝道形成的、不具有指位功能及地名意义的桥梁不宜单独命名。

5.4.7 城市隧道的通名为“隧道”，城市道路隧道宜用道路名称或当地地名命名。

5.5 轨道交通车站

5.5.1 轨道交通车站专名应优先选用所在地的存量地名。

5.5.2 轨道交通车站专名应选用站位所在区域历史悠久、辐射面广、知名度高、

指位性强、认知感强、稳定性高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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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以道路命名轨道交通车站时，应选用与轨道交通线路垂直的道路名称作站

名。

5.6 公园、广场、绿地

5.6.1 通名可依据该地理实体的功能采用公园、园、广场等。

5.6.2 专名命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现区域的自然、人文特征；

2 简洁、通俗、健康；

3 名称用字不宜过多，以保持在 10 个字之内为宜；

4 体现指位性、区域特色、功能性质。

5.6.3 公园、绿地名称可结合地名片区、道路等名称等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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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成果

6.0.1 地名规划成果应包括地名规划文本和地名规划图，范围较大规划区或重要

区域的地名规划还应有地名规划说明书。地名规划文本须准确表达规划意图、规

划目标和规划内容，文字表达应规范、准确、含义清楚。地名规划说明书应分析

现状、论证规划意图、解释规划文本。

6.0.2 地名规划文本应说明规划思想和规划内容等，应表述准确、含义清楚，应

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详细要求：

1 总则；

2 地名资源分析；

3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4 名称设计方案；

5 规划实施计划。

6.0.3 地名规划说明书应分析现状、论证规划意图、解释规划文本，应包括下列

主要内容，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的详细要求：

1 总则；

2 地名资源分析；

3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4 名称设计方案说明；

5 规划实施计划及保障。

6.0.4 地名规划图包括地名规划现状图及名称设计方案图。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且符合本标准附录 C的详细要求：

1 包含图名、图界、指北针、比例尺、图例、规划期限、编制日期等内容；

2 底图使用叠加有城乡规划方案的地形图；

3 以不同颜色或不同粗细线条区分不同类型或级别的地理实体；

4 文字、数字、代码等表达清晰、准确、规范，编排整齐。

6.0.5 数字成果

1 坐标系应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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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名规划成果应有数字化成果，制图应使用矢量图，格式为CAD 或 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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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审与应用

7.0.1 地名规划成果应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反馈意见修改完善。

7.0.2 作为城乡规划组成部分的地名规划，随城乡规划进行专家评审；单独编制

的地名规划应召开专家评审会。

7.0.3 地名规划成果应在地名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或规划区域内的特定场所向

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并根据公众反馈及意见采纳情况形成书面说明。公示

时间应为 30日。

7.0.4 作为城乡规划组成部分的地名规划，随城乡规划进行报审；单独编制的地

名规划应报市地名管理部门审查。审查材料和审查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名规划审查材料应包括：地名规划成果、专家评审会纪要、公示采

信情况等。单独进行的地名规划应有审查地名规划的申请文件。

2 审查内容应包括：地名规划成果的规范性、内容的合理性、与城乡规

划的吻合度、方案的可行性。

7.0.5 地名规划成果一经批准，未按规定程序调整，不得变更。地名管理部门应

在地名规划批准后，将地名纳入相应管理系统中并在官方网站对社会公布。

7.0.6 地名规划随城乡规划的调整而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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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地名规划文本》编写导引

A.1 总则

A.1.1 规划背景

根据地名规划任务来源，简述规划需求、规划缘起等背景。

A.1.2 规划原则和指导思想

1 规划总原则。

2 规划指导思想。

3 地名体系构建。

A.1.3 规划方法

A.1.4 规划目标

根据区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及区域特点，描述规划目标。

A.1.5 规划重点

1 提出规划重点。一般以道路、桥梁等名称规划为重点。

2 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域和地名文化遗产密集区，应将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纳入规划重点。

3 在存量地名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应注重设计与未来城市发展功能

及特色相适应的创意地名。

A.1.6 规划依据

列出规划所依据的城乡规划等文件名称，应包括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区

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专项规划。

A.1.7 规划范围

说明规划区域的四至范围，应与所依据的城乡规划范围相一致。

A.1.8 规划期限

说明规划的起止年限，应与所依据的城乡规划期限相一致。

A.2 地名资源分析

A.2.1 区域发展特征

简要说明规划区域发展特征。

A.2.2 区域地名资源特征

简要说明地名资源的基本特征。

A.2.3 地名文化遗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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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地名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和文化价值。

A.3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A.3.1 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域和地名文化遗产密集区，应编制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

A.3.2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保护原则及标准

2 地名评估体系

3 保护内容

4 保护名录

5 配套措施

A.4 片区名称设计方案

A.4.1 规划范围

A.4. 2 规划思路及原则

A.4. 3 名称设计

1 文字说明。

2 名称设计方案一览表。

3 片区名称设计方案图。

A.5 道路名称设计方案

A.5. 1 数量及布局

A.5. 2 规划思路及原则

A.5. 3 名称设计

1 文字说明：列出不同等级规划道路数量、名称、命名原因等。

2 名称设计方案一览表。

编号 名称 起止点 长度（米） 道路走向 命名原因 备注

3 道路名称设计方案图，区分不同等级道路。

A.6 桥梁名称设计方案

A.6.1 数量及布局



17

A.6.2 规划思路及原则

A.6.3 名称设计

1 文字说明。

2 名称设计方案一览表。

编号 名称 位置 命名原因 备注

3 桥梁名称设计方案图

A.7 公园、广场、绿地等名称设计方案

A.7.1 数量及布局

A.7.2 规划思路及原则

A.7.3 名称设计

1 文字说明

2 名称设计方案一览表

编号 名称 位置 规模（平方米） 命名原因 备注

3 名称设计方案图

A.8 其他类型地理实体名称设计方案

A.8.1 规划范围

A.8.2 规划思路及原则

A.8.3 名称设计

1 文字说明。

2 名称设计方案一览表。

编号 名称 位置 范围 命名原因 备注

3 名称设计方案图。

A.9 规划实施计划

A.9.1 规划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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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 配套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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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地名规划说明书》编写导引

B.1 总则

B.1.1 规划背景及目标

B.1.2 编制程序

B.1.3 技术路线

B.2 地名资源分析

B.2.1 区域发展特征

介绍规划区域的历史沿革、城乡发展概况和文脉特征等。

B.2.2 区域地名资源特征

1 正在使用的地名数量、类别、分布及可识别性评价。

2 存量地名（包括道路、行政区、片区、基础设施、建筑物、名胜、

古迹、景观及自然地理实体等）的沿革与特点、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及存量地

名资源与区域功能定位的关系。

3 地名体系与区域规划的关系。

4 当前地名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公众意愿及政府相关部门意见。

5 已消失地名的收集和分析，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地名和近年来消失

的地名。

B.2.3 地名文化遗产分析

在对区域内地名资源的数量、种类、分布、文化价值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思路和重要地名保护名录。

注：在地名文化遗产密集区，因地名规划文本中设有“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专篇，此处的地名文化遗产分析可省略。

B.3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B.3.1 保护原则及标准

具体说明保护原则及标准的依据。

B.3.2 地名评估

地名评估的标准和方法。

B.3.3 保护内容

保护内容选择的依据。

B.3.4 保护名录

B.3.5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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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具体方法及其依据。

B.4 名称设计方案说明

B.4.1 主要规划意图阐述

B.4.2 规划方案概要及地名体系解释

总结、提炼出规划方案的宏观特色，说明方案所表达、传承的思想，与既有

地名的结合情况，地名体系和地名景观总特点，主干路名称系统的特点，各组团

间地名群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的特点等。

B.4.3 规划名称的结构类型

1 规划名称类型表述：如以保留历史地名、体现当地历史文化特点为

主，还是以体现区域未来发展的新地名为主，或者是兼而有之。

2 规划名称技术路线表述：用序列化的命名形式，还是单元式采词方

式。

3 采词思路表述：列表呈现历史地名、派生地名、创意地名的数量、

源起及其分别占全部规划名称数量的百分比。

B.4.4 地名片区，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车站，公园、广场、绿地，

自然地理实体，其他类型地理实体的名称设计方案说明

可根据需要，在规划文本基础上，分别对片区，道路，桥梁，轨道交通车站，

公园、广场、绿地等，其他类型地理实体的名称规划设计做出相应说明。

B.5 规划实施计划及保障

可根据需要就相关情况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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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地名规划图纸制作导引

C.0.1 地名规划图纸应包括规划准备中的地名原点分布图及名称设计方案图，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地名原点分布图记录历史时期和正在使用的地名原点；

2 名称设计方案图反映地名规划意图和规划成果，包括名称设计方案总图

和名称设计方案专项图。

C.0.2 名称设计方案图应包含图名、图界、指北针、比例尺、图例、规划期限、

编制日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图名应反映图幅主题，位置醒目且不覆盖规划图内容，优先选择图纸上

方正中或左、右的任何一侧。

2 图界应涵盖规划用地的全部范围、相邻用地的直接关联范围和该地名规

划图按规定应包含的规划内容的范围。

3 指北针的标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

的规定。

4 比例尺应反映地名规划图图形尺寸与实际地形尺寸的比例关系，每格的

长度应为整数, 标绘位置应在图界的正下方。（图 C.0.2）

图上一小格代表地形实物实际长度为 50m

图 C.0.2 比例尺图示

5 图例应表现地名规划图的内容，位于规划图下方的一侧，不覆盖规划图

内容。图例应体现地名片区的划分、道路的等级、桥梁、隧道、轨道交通车站、

公园、广场、绿地、涵洞及底图需表达的规划范围等信息。

6 规划期限应与城乡规划期限一致，应用公元纪年表示，标注在图名的右

侧或下方。

7 编制日期应反映地名规划原版图纸完成的日期。

C.0.3 地名规划图可分为规格幅面的规划图和特型幅面的规划图，图幅规格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直接使用 0 号、1 号、2 号、3 号、4 号规格幅面绘制的图纸为规格幅

面图纸；不直接使用 0 号、1 号、2 号、3 号、4 号规格幅面绘制的规划图为

特型幅面图纸。

2 规格图幅宜符合表 C.0.3 和图 C.0.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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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3 规格图幅（mm）

基本幅面 0 号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b×1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c 10 5

a 25

图 C.0.3 规格幅面图纸尺寸示意

3 用于复印的规格图幅，可据现有复印设备和材料规格选用。

4 特型图幅的地名规划图宜有一边长与规格图纸的边长相一致（一般为宽

度一致）。

5 同一规划的图纸规格应一致。

C.0.4 地名规划图图号顺序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宏观内容的图纸在前，微观内容的图纸在后；

2 基础图在前，规划图在后；

3 地名原点图在前，规划图在后。

C.0.5 地名原点图的底图应使用叠加有城乡规划方案的地形图，能看清原有地形、

地貌、地物等地形要素，以便确定地名原点和自然特征。

C.0.6 地名规划图应以不同颜色或不同粗细线条区分不同类型或级别的地理实

体。以线条粗细区分各级规划道路时，应依次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街坊路（可根据城乡规划的深度要求表达到不同道路等级）。不同类地理实体图

例表达宜符合表 C.0.6 的要求。

表 C.0.6 不同类地理实体图例表达示意

主要图面要素 图例 RGB

快速路 （255，0，0）

主干路及起止点 （23，42，136）（45,169,225）

次干路及起止点 （0，105，51）（155,208,38）

支路及起止点 （153，93，76）（213,20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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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路及起止点 （150,150,150）

轨道交通站点 （0，0，0）

桥梁 （0，0，0）

涵洞 （0，0，0）

隧道 （0，0，0）

公园、绿地 （146,208,80）

河流、湖泊 （127,223,255）

注：1.线宽根据图面效果自行确定。2. 地名片区的表达方式，可依据图面效果采用带透明度

的颜色填充表示，或采用缩略图表示，也可采用文字表述的方式。

C.0.7 地名规划图中的文字、数字、代码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使用规范汉字，选用易认字体，不得使用篆体或美术字体等。

2 使用阿拉伯数字，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3 代码应使用规范英文字母。

4 笔画清晰、编排整齐，文字、数字、标点符号运用准确。

5 现状道路名称和已审批道路名称用黑色（RGB 0,0,0）字表示；南北向规

划道路名称用红色（RGB 255,0,0）字表示；东西向规划道路名称用蓝色（RGB

0,110,221）字表示。

6 现状轨道交通车站、桥梁、涵洞、隧道、公园、广场、绿地名称用黑色

（RGB 0,0,0）字表示；规划轨道交通车站、桥梁、涵洞、隧道、公园、广场、绿

地名称用红色（RGB 255，0,0）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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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不同条款，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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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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